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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9: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

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29号国货航总部综合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阎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国际货

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72人，代表股份9,145,049,6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4.90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7,482,669,0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28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68人，代表股份1,662,380,5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61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368人，代表股份165,846,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5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06,895,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7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和代理人1,367人， 代表股份58,951,4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9％。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481,6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9%；反对2,286,5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484,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0%；反对2,288,5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7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489,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0%；反对2,286,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2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530,9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5%；反对2,383,5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328,0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3%；反对2,383,5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2%；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议案5.00�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633,3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对2,304,3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30,4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31%；反对2,304,3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弃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

议案6.00�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审议表决的议案， 相关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审议事项回避表决。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

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6.01�关于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2,148,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1%；反对2,111,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弃权3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计入该子

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25,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02%；反对2,11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0%；弃权3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

议案6.02�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2,21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7%；反对2,05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弃权3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计入该子

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94,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18%；反对2,05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7%；弃权3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

议案6.03�关于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9,228,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2,114,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弃权2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03,429,081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不计入该子议

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454,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74%；反对2,114,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9%；弃权27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7%。

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2,427,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3%；反对2,27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弃权3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3,224,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89%；反对2,27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95%；弃权3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启飞、杨慧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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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在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

事长王刚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到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最终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运营发展， 公司关联方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委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智造” ）、郑州航空港智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智慧互联” ）分别提供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80天，利率为6%/年。 合众智造和郑州智慧互联分别以不

低于1,500万元应收账款为担保物为自身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王刚、朱兴旺、廖琼、王子寅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

（二）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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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已于2025年5月20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陈文静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

则，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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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

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运营发展，公司关联方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投资本” ）通过委托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智造” ）、郑州航空港智慧互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智慧互联” ）分别提供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80天，利率为6%/年。 合众智造

和郑州智慧互联分别以不低于1,500万元应收账款为担保物为自身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关联关系

港投资本为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港投

资本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审批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王刚、朱兴旺、廖琼、王子寅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审批，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53358778L

住所：郑州航空港区护航路16号兴港大厦C座15层

成立日期：2012年8月17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新强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融资咨询；资产管理。

实际控制人：河南省财政厅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持股比例

河南航空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011,332.58 4,345,032.05

总负债 2,049,445.64 3,387,215.12

净资产 961,886.94 957,816.92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22,795.92 663,589.17

净利润 2481.35 407.29

三、借款方基本情况

（一）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9FELH41X

住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华夏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A区31号楼401室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5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召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备研发；金属制品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导航、测

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持股比例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5,847.97 45,802.60

总负债 33,354.90 33,286.60

净资产 2,493.07 12,516.00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561.34 6,872.65

净利润 1.11 22.93

（二）郑州航空港智慧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TEUD47

住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鄱阳湖路76号润丰锦尚2号楼12楼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4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晓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数据服

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光通信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修

理；专用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停车场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

电桩销售；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

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股权结构

股东名册 持股比例

时空物联（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60%

河南数字航空港发展有限公司 4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021.52 9,696.96

总负债 6,783.20 5,530.19

净资产 4,238.31 4,166.77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5.65 212.08

净利润 -719.92 -71.54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贷款的贷款利率系交易双方在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自愿协商的结果， 符合市场

原则，价格公允、合理。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尚未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的主要内容以正式合同为准。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利率参照市场化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申请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9,589.75�万元（含上述委托贷款）。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该关联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符合国家的相关规

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我们对该事项表示同意，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

则，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决议；

4.上市公司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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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A塔12楼会议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9日（星期一）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8、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

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予以披露。 中小投资

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6日（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7:00）

3、现场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兴港大厦A座

邮政编码：451162。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传真电话：010-58275259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晓敏女士

联系电话：010-58275015� � � � � �联系传真：010-58275259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不超过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全部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83。

2.投票简称：“思壮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1、投票时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星期

一）上午 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9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5年6月9日召开的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我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我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公司（本

人）承担。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请委托人在相应表决意见的格内以“○”表示意见）

证券代码：003015� � � � � �证券简称：日久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2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按公司现有总股本281,066,667.00股扣除已回购股份4,828,900.00股， 即276,237,

767.00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计人民币55,247,553.40元（含税），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

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

金红利（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55,247,553.40元÷281,066,667.00股=0.1965638元/股（结果

取小数点后七位，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为

1.965638元。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65638元/股。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一）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

股本为基数，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

年度。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81,066,667.0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4,375,450.00股后的股本266,691,

217.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预计共派发现金红利53,338,243.40元（含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

日，公司股本及回购证券专用账户股份如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

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二）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

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为4,828,900.00

股，来源为：

（1）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至2022年11月19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9,546,550.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40%，最高成交价为12.25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7.2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1,380,580.76元（不含交易费）。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回购专户剩余公司股份9,546,

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

（2）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至2024年5月7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828,9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72%，最高成交价为11.60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8.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0,047,201.12元（不含交易费）。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回购专户剩余公司股份14,375,4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1%。

（3）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根据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使用已回购股份中的9,546,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并于2025年5月21日完成非交易过户。 公司回购专户剩余公司股

份4,828,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

综上，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1,066,667.00股扣除目前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828,900.00股后的

总股本276,237,7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五）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1,066,667.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828,900.00股后的276,237,

7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持股1个月 （含1个月） 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股份回购证券专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074 陈超

2 02*****712 陈晓俐

3 08*****257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

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计算如下：鉴于公司回购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76,237,767.00股×0.2元/股=55,247,

553.40元。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

每股现金红利（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55,247,553.40元÷281,066,667.00股=0.1965638元/股

（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含税）为

1.965638元。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65638元/股。

七、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承诺：“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 。 根据上述承诺，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相关股东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锦周公路509号

咨询联系人：徐一佳

咨询电话：0512-83639672

传真电话：0512-83639328

九、备查文件

（一）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 � �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5-01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9:25、9:

30一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

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180人， 代表股份2,491,509,1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5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2,446,316,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3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4人，代表股份45,192,7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4％。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175人， 代表股份45,194,7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9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一）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953,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2％；反对4,223,2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5％；弃权3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3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200％；反对4,223,2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45％；弃权3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35,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5％；反对3,941,8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2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449％；反对3,941,8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19％；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议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75,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1％；反对4,002,0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6％；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6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17％；反对4,002,0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1％；弃权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议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228,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2％；反对3,920,6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1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285％；反对3,920,6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50％；弃权3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五）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265,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5％；反对4,914,4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2％；弃权3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50,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973％；反对4,914,4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39％；弃权3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议案6.00�《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9,950,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5％；反对4,346,6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9％；弃权3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510,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363％；反对4,346,6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5％；弃权3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1％。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股东王丛玮、俞康麒、蓝冬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七）议案7.00�《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0,534,0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5％；反对10,570,24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3％；弃权4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19,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159％；反对10,570,24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882％；弃权4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八）议案8.00�《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301,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4,829,6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弃权3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8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63％；反对4,829,6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63％；弃权37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使用短期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授权的议案》。

（九）议案9.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7,169,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8％；反对3,966,12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2％；弃权37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54,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973％；反对3,966,12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56％；弃权37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5-25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5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5月13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关于2024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

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3人，代表股份112,987,08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218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98,938,9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04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0人，代表股份14,048,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139%。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72人，代表股份40,933,5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885,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11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270人，代表股份14,048,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13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6.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年度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6项，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052,112股 7,772,971股 162,0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2.9771% 6.8795% 0.14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2,998,560股 7,772,971股 16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150% 18.9893% 0.39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038,512股 7,779,471股 169,1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2.9651% 6.8853% 0.149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2,984,960股 7,779,471股 16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5818% 19.0051% 0.413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3.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6,997,483股 5,976,900股 12,7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4.6989% 5.2899% 0.0112%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4,943,931股 5,976,900股 1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3675% 14.6015% 0.031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6,625,581股 6,310,302股 51,2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4.3697% 5.5850% 0.0453%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4,572,029股 6,310,302股 5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4589% 15.4160% 0.1251%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

5.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438,212股 7,298,471股 250,4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3188% 6.4596% 0.2216%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384,660股 7,298,471股 25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5582% 17.8301% 0.61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400股。

6.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子议案数共7个。

6.01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目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6,011,303股 6,743,380股 232,4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3.8260% 5.9683% 0.205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957,751股 6,743,380股 23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583% 16.4740% 0.567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900股。

6.02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777,103股 6,940,480股 269,5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6188% 6.1427% 0.238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723,551股 6,940,480股 26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3861% 16.9555% 0.658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6.03审议通过《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273,003股 7,404,680股 309,4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1726% 6.5536% 0.273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219,451股 7,404,680股 30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1546% 18.0895% 0.755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900股。

6.04审议通过《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

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264,503股 7,490,080股 232,5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1651% 6.6291% 0.205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210,951股 7,490,080股 232,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1339% 18.2982% 0.568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6.05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784,981股 6,956,580股 245,522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6257% 6.1570% 0.2173%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731,429股 6,956,580股 24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4054% 16.9948% 0.599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0股。

6.06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4,959,312股 7,658,680股 369,091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2.8950% 6.7784% 0.326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2,905,760股 7,658,680股 369,0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3883% 18.7100% 0.9017%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6.07审议通过《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子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5,162,481股 7,641,202股 183,4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3.0748% 6.7629% 0.1623%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3,108,929股 7,641,202股 18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8846% 18.6673% 0.448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00股。

列入本次会议逐项表决的上述7个子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表决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对2024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徐小玉、陈培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